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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职院发〔2022〕13号

关于印发《武威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 、教 ：

《 大 创 创 计划 管 办法（

）》经 第 88 次 会 定 过， 发，

。

2022 2 18

武威职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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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威职业学院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进 步 大 创 创 计划

（ 简称大创 ） 和 ，加 大创 规范化管 ，

根据国 办公 《关 化高等 创 创 教 改革的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 号）、《关 发甘 化高等

创 创 教 改革 方案（ ）的 》（甘 办发

〔2015〕161号）和教 部关 发《国家级大 创 创

计划管 办法》的 （教高函〔2019〕13号）等 件精 ，

结合 际， 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 队 报的国家级、 级、

级大创 。

第三条 大创 包 创 、创 和创

践 。

（ ）创 大 个 或 队 导 导 ，

成创 究 计、 究 件 备和 、 究报

告 、 成果（ ）交 等工 。

（二）创 大 队 导 导 ， 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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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过程 扮 个或多个具 的角 ，开 编

计划 、开 可 究、 、参加 践、

创 报告等工 。

（ ）创 践 大 队 导 和 导 共

导 ，采 创 （或创 ）的成果，

出 具 场 景的创 产 或 服 ， 此 基础开 创

践活动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成 长 长，分管创 创 工 导

副 长，创 创 、教 处、 工处、 、 就处、科

处、财 处及各 负 成的大 创 创 工 导

，负 大创 工 的 筹规划、管 决策、经费保 。

导 办公 ，办公 创 创 ，负 大创

的 、 检查、结 等 常管 工 。

第五条 建大创 家 ，负 大创

、 检查 结 ， 家 各 科 家和

家 成。

第六条 各 成 负 长的 大创

工 ，具 负 本 大创 工 的 。

第三章 项目的申报与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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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大创 的 公 、公 、公开的 ，

级、 级、国家级 级 荐 度，采 、 级

的方 进 。

第八条 大创 的 报 大 ，鼓

科交叉 合，鼓 科、 、 、 级 队

合 报， 队 不超过 5 ， 件 规定的从 规定。

第九条 即 负 。 报 备 1-2

导教 ， 创 和创 践 的

导教 具 创 经 或 经 。 导教 负 程 导

进 创 创 践，并 查 各阶段 究结果。

第十条 各 大创 工 负 对本 的 报

进 初 、 ，并将结果 报 大创 工 导 办公

。 导 办公 家对 报 进 ， 结果公

不 5个工 。

第十一条 保 工 的公 ， 家 回避 本

关 的 。参加 工 的 家和工 对

保 ，不得 犯 的合法 。

第四章 项目的管理

第十二条 创 创 大创 归管 部 ，负

大创 、 检查、 变更、 、成果

报、结 等工 。

第十三条 各教 供场地、 备方 的 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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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场地、 备 “ 地管 ”），各 、

的 开放。 队成 觉 各 管 规

定， 订《安 承 》， 格按 规定开 究。

第十四条 检查 度。 大创 工 按

核 检查报告并 创 创 备案，对 究进 缓

、经费 不当的 改。

第十五条 过程 ， 及 成 或 导教 变

更、经费 调 、 等 ， 负 按规定格

交 ， 级 核， 后 。

第十六条 负 持 1 大创

， 结 不得 持或参 的大创 ，非 负 多

可参 2 大创 。禁 成 出当 后 负 或

参 。

第十七条 导教 导 1 大创

， 个 导的 导教 导 度

的 格。

第十八条 大创 个 或 队发表 的第 单

，并 标 “国家级（ 级、 级）大

创 创 计划 （ 称及 编号）”， 报 和

件 的 。

第十九条 大创 1 ， 的 交

，经 级 后可 长 1 。 个 可 次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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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规定 间 结 的 ， 撤 。

第二十条 负 个 法 成 ，可 出

，经 后 撤 。

第二十一条 禁 将 更改后 次 报，禁

假和抄 导教 的 究成果， 经核 按 不端

处 ， 关 撤 。

第二十二条 撤 的 ， 负 及 成

次 报、参 的 格， 导教 导大创

的 格。

第五章 结题验收

第二十三条 对 开 结 。

、创 结

（ ）国家级创 结 件 ，

方可 。

1. 或 导教 第 成 ， 成 2个 关

的成果 或 ；

2. 成果参加“互 +”大 创 创 大 、“ 杯”

国大 创 计划大 、 国大 电 “创 、创 及

创 ” 等创 创 大 ，获得 等奖（金奖） ；

3. 第 发 ， 关的发 1 或

（ 件 ）2 ；

4. 第 ，公开发表 关的 级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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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核 刊 1 。

（二） 级创 结 件 ，方

可 。

1. 或 导教 第 成 ， 成 1个 关

的成果 或 ；

2. 成果参加“互 +”大 创 创 大 、“ 杯”

国大 创 计划大 、 国大 电 “创 、创 及

创 ” 等创 创 大 ，获得 二等奖（ 奖） ；

3. 第 发 ， 关的发 1 或

（ 件 ）1 ；

4. 第 ，公开发表 关的 级 1 。

（ ） 级创 结 件 ，方

可 。

1. 成果参加“互 +”大 创 创 大 、“ 杯”

国大 创 计划大 、 国大 电 “创 、创 及

创 ” 等创 创 大 ，获得 等奖（ 奖） ；

2. 第 发 ， 关的发 1 或

（ 件 ）2 ；

3. 第 ，公开发表 关的 级 1 。

二、创 结

创 达到 件，方可 。

1. 的 计划 、创 可 究报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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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、参加 践活动记 、创 报告等 ，

成 扮 具 角 的创 践活动记 、工 结；

2. 成果参加“互 +”大 创 创 大 、“ 杯”

国大 创 计划大 、 国大 电 “创 、创 及

创 ” 等创 创 大 ，国家级 获得 等奖（金

奖） 1次或 二等奖（ 奖）2次； 级 获得 二

等奖（ 奖） ； 级 获得 等奖（ 奖） ；

3. 第 ，公开发表 关的 级 1

或成果 级 各 典 案 。

、创 践 结

创 践 达到 件方可 。

1.创 册 ；

2.创 大 科技 或 创空间；

3. 成果参加“互 +”大 创 创 大 、“ 杯”

国大 创 计划大 、 国大 电 “创 、创 及

创 ” 等创 创 大 ，国家级 获得 等奖（金

奖） 1次或 二等奖（ 奖）2次； 级 获得 二

等奖（ 奖） ； 级 获得 等奖（ 奖） ；

4. 交创 践 发 程， 进 分 报告；

败的 案 分 ，并 。

第二十四条 结 ， 交 结 报

告，并附 成果 或 、大 获奖、 报 、发表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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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 、 计报告等 材 。

第二十五条 结 成 的大创 家 进

。

第六章 项目经费管理

第二十六条 大创 经费 ，不 管 费， 承

担 的 队 ， 何单 和个 不得 。

第二十七条 大创 经费 度。 个

定并 交经费 ，超出经费 和额度的不 报 。

第二十八条 供 的 金 ，

级 的大创 给 2000 ， 级 的大创

给 4000 ，国家级 的大创 给 6000

，并根据国家、 、 策规定 进 调 。 大创

工 、创 创 工 导 办公 各负 好大创

管 工 ， 保 成 。

第二十九条 大创 经费不得 购 备，

购 本 关的 耗材、 件、 及 关调

、 交 、 发表等。 付调 差 费 ，必 附

调 纲或调 报告； 付 发表费 ， 成

成 和 导教 。

第三十条 经费 格按 财 规定 。

第三十一条 撤 的 回 经费。

第三十二条 结 计处对 经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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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，并出具 计报告。

第七章 成果认定

第三十三条 按 结 并 过 的 颁发结

。

第三十四条 过结 的 级及 大创 ， 导教

报创 创 教 、创 创 教 队，创 创 教

改革 点 等 荐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三十五条 大创 过程 产 的 归

， 创 负 册登记备案。创 创

并陈 ， 第 导教 负 保管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 创 创 负 解 。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 发布 。

公开 ： 动公开

办公 2022 2 18 发


